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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公務人員個人在行政過程中，應如何在責任、立場、態度與角色四個層面，做到符合行政中立

的要求？（25分） 

試題評析
行政中立近年來一直是熱門考題，本題未直接從法條入手，而是引用四項學理分類來作答，一時

可能讓同學有些驚慌，但只要仔細回想行政中立的意涵，以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規定，即不

難回答。

答： 
行政中立係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應保持中立、客觀、公平，並以國家和人民的整體福祉為依歸的一種立場

和態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行政中立法）第1條即規定，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

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特制定本法，可見公務人員並非不得參與政治活動，惟仍須有

一定規範，以下謹就題旨分述如下：

(一)責任

1.意涵：公務人員的責任就是依法行政，忠實推動政府政策。

2.具體做法：依據行政中立法第3條，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

服務人民，這是公務人員所必須有的責任。

(二)立場

1.意涵：公務人員在處理公務上，必須秉持超然、客觀、公正之立場，無所偏袒，沒有自我的立場。

2.具體做法：行政中立法第4條規定，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

遇。

(三)態度

1.意涵：態度是立場的延伸，公務人員在行政過程中，態度應維持不卑不亢，秉公執行職務，不因個人的

好惡而影響到業務之執行。

2.具體做法：除了前開中立法第4條規範外，第9條也列舉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

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如利用行政資源辦理活動、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特定政

黨旗幟或徽章等；第12條更規定，公務人員在職務上掌管行政資源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

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不得有差別待遇。

(四)角色

1.意涵：公務人員代表國家，而非特定的政黨或群體，不可利用自身的角色以及國家所賦予的權力，憑己

意做出破壞行政中立之行為。

2.具體做法：行政中立法第8條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亦不得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

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第10條也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要求他人行使

或不行使投票權。

綜上，公務人員不論在責任、立場、態度和角色等四個面向，都應遵守行政中立法之規範，將這些抽象性原則

具體的實踐出來，以維持行政中立。

二、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考績所發揮的功能與其他那些人事制度有關？理由為何？（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的重點在於「考績」在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所代表的學理意涵，以及實務上與各類人事制

度的關連性，同學要能熟悉考績制度與獎懲、俸給、陞遷和培訓制度的關係，才能順利作答。

答： 

考績制度之設立，目的在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其結果並可作為人事管理決策之重要參據。一般而言，考績在

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可發揮四大功能，並且直接對應四項人事制度，以下謹就題旨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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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績功能與人事制度 
1.獎懲制度：考績的優劣，可直接對應獎懲制度，如：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和第8條即訂有年終考績和另

予考績人員之獎懲，乙等者可獲得半個月到一個半月不等之獎金，甲等者可獲得一個月到二個月不等之

獎金，但丁等者則會被免職。又公務人員如有重大功過時，亦可辦理專案考績，核給更高額度之獎懲。 
2.待遇調整：考績的優劣，另一個影響的就是隔年度之待遇薪俸，績效高者給予較高薪俸，以鼓勵績效展

現，是為「績效俸」（Performance Pay）概念。如：甲、乙等者皆可晉本俸一級，丙等則留原俸級。 
3.任免遷調：再者，考績也和任免遷調有相當關連性；考績優良者，可給與陞遷或是職務歷練之機會，如

考績法第11條即規定，考績二年列甲等者，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均可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

格；考績較劣者，亦可適時調整職務，或依退休資遣撫卹法予以資遣。 
4.培育訓練：不論考績之優劣，透過綜覈名實的判別，必定可以瞭解各自在職場中的弱勢，尤其目前考績

做法中，面談式考績已蔚為風潮，機關便可針對考績所展現出較弱的一面進行培育訓練，以強化人員之

素質。 
(二)考績功能與人事制度關連性之理由 

考績之所以能和各類人事制度相連動，主要是因為考績制度具有以下三項功能： 
1.評估性功能：考績可評定員工一定期間表現之優劣，並且能夠判別出個別員工之差異。 
2.發展性功能：員工在所擔任之各工作項目之優劣，可冀以改善或增進員工的未來績效，此為發展性功

能。 
3.綜合性功能：以員工過去的工作成果作為將來工作目標之設定，並預防重蹈覆轍之經驗，以改善工作缺

失。 
綜上所述，考績的功能已逐漸由過去的績效考評，轉型為多面向的績效管理制度，惟我國考績法之修正仍尚未

完成，未來應在考績法修正內涵中加入績效管理制度，實為未來方向。 
 

三、政府辦理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這兩者的內涵和主要差異

為何？請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特種考試對多數同學不成問題，但「專門職系和技術人員考試」一直是考選制度中冷門的部分，

同學需對專技人員考試法有所瞭解才好回答；而二者的主要差異，則可從「任用考」與「資格

考」二大類別進行思考，再延伸答題。 
 

答： 
依憲法第86條規定略以：下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可知我國考試院所辦理之國家考試，可分為「公務人員考試」和「專門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簡稱專技人員考試）」二大範疇，而特種考試係為因應地區性、用人性、業務特性等所辦理，但仍屬公

務人員考試之一種，以下謹就題旨分述之： 
(一)特種考試之內涵 

特種考試係於高普考以外，為因應特殊機關用人需求，或照顧特殊對象等目的所設立的，內涵如下： 
1.需求特殊：依據考試法第6條規定，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

益，得比照高普考等級舉行特考，如：地方特考、身障特考以及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等。 
2.特考特用及限制轉調：為確保特考取才能為用人機關所用，考試法也訂有特考特用的原則，如：考試法

第6條規定，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服務6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外之機關任

職；第8條規定，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之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機關以外之機

關任職；24條則規定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僅得轉任國安會、國安局等機關，均屬此

類。 
3.資格條件限制：部分特考對於應考年齡、兵役、體格檢查標準等均有限制，如：國安人員考試限制年齡

在18歲到35歲，外交特考人員限制需役畢，民航特考則對應考人視力、聽力有一定的要求。 
4.考試方法多元：特考較高普考而言，考試方法較為多元，除傳統之筆試以外，還兼採實地考試、口試、

體能測驗等。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內涵 

依專技考試法第1條規定，專技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故專技考試為一種「資格考」，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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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者並非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和高普考及特考均不同，僅為專業技術之肯認，分述如下： 
1.分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二類：依據專技考試法第3條，專技考試得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二等，每年或間

年舉行。 
2.得分考區、分試、分階段舉行：同法第5條規定，專技人員各種考試，得單獨或合併舉行，並得分考區、

分試、分階段舉行。 
3.考試種類複雜：依據專技考試法細則第2條，專技人員考試種類包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共41種，種

類繁雜；且專技考試係以測驗技術程度，考試方式自然也更為多元廣泛，故專技考試第4條即規定，本考

試得採筆試、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

其他方式行之。 
(三)特考與專技考試之差異 

1.依據不同：前者依據考試法第6條及相關條文辦理，後者依據專技考試法辦理。 
2.目的不同：前者係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業務、地區或保障特定對象就業權益所舉辦之考試，後者則是

為使專技人員獲得技術肯認與執業資格所辦理。 
3.性質不同：前者筆試錄取通過訓練成績及格後，即可分發任用，係屬任用考試之一種，後者係透過考試

取得執業資格，但並未分發任用。 
4.等級不同：特考可分為一、二、三、四、五等，專技考試則分為高考及普考二等。 

綜上，透過特考與專技考試，可在公務人員高等及普通考試以外，更進一步深化國家人才的遴選；而專技人員

雖非公務人員，然渠等亦可透過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之規定，經過一定程序後轉任公務人員，亦可成為

公務體系中補充性用人之一環，使國家公務人力更為充沛。 
 

四、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定，何謂「利益」？我國建立此利益衝突迴避機制，對健全

人事體制的意義何在？請分別說明及申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在「公務員法」上比較常考，但對考銓制度來說較為冷門，不過對利益

的定義仍屬較大的考點，同學應不至於陌生；而該法對於人事體制的意義，則可由規範對象、規

範行為和迴避方式來回答，不過焦點仍請放在「人事措施」的迴避上。 
 

答：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第1條，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之規範，遏阻貪汙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特制訂本法。以下謹就題旨分述之： 

(一)利益的定義 

利衝法中有關利益的內涵，依據利衝法第4條，可分為二類： 

1.財產上利益：包括動產、不動產；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其他具有經

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等。 

2.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學校、法人、事業機

構、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

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二)利益迴避機制對健全人事體制之意義 

利衝法第5條規定，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

人獲取利益者，故該法所建構之迴避機制，除落實該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外，對於人事體制之健全，即杜絕

非財產上利益輸送，亦有相當意義，以下從「規範對象」、「規範行為」及「迴避方式」等面向論述之： 

1.規範對象：依利衝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包括總統、副總統、各級政府機關（構）正副首長、

幕僚長等；第3條所定關係人，包括公職人員之配偶、家屬、二等親以內親屬、機要人員等，範圍廣泛，

其目的就是為使利益衝突的限制範圍能夠加大，避免有權之公職人員直接或間接行使權利，致使關係人

或本人獲得相關人事措施之利益。 

2.規範行為：人事體制的各種措施，包括任免、遷調、考績等，都是最容易形成不公或利益輸送情事，而

利衝法將是類情形納入規範，可有效杜絕有心的公職人員破壞人事體制，任用私人，對整體人事體制健

全有所助益。 

3.迴避方式：除限制人事措施的種類外，利衝法也就如何迴避做出規定，依利衝法第6條至第10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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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而利害關係人亦得向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其

上級機關團體申請迴避；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如認公職人員有應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

令其迴避。前該規定係從實務面對迴避措施進行規定，對人事體制健全之維護，更有具體落實的效果。 

 


